
附件 1

2024 年甘肃省普通高校招生考生报名登记表
市（州） 县（市、区） 首选科目 再选科目

日期： 年 月 日 考试类型

照片

姓 名 考生号

身份证号

性 别 民族 政治面貌 外语语种

毕业类别 户籍类型 应往届类别

体艺统考类别 专业类别

特殊考生类别 特殊考试类型

是否残疾考生 残疾人证号 残疾类别 残疾等级

是否加试民族语文 加试民族语文名称

是否外省来甘进城
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是否同等学力

通知书邮寄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
高
中
阶
段
）

本
人
简
历

自何年何月 至何年何月 在何地何单位学习或工作 任何职务 证明人

有何特长

何时何地
受何奖励
或处分

以下由考生所在学校（单位、社区）填写（仅限中职生及普通非应届生填写）

品德评价

备注：此表一式三份，一份装入考生纸质档案袋，一份由考生所在县教育考试招生机构留存备查，

一份由考生自己留存。

考生签字： 班主任签字：

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2024 年甘肃省普通高校招生考生报名登记表

(中职升学考试)
市（州） 县（市、区） 专业类别

日期： 年 月 日

照片

姓 名 考生号

身份证号

性 别 民族 政治面貌

毕业类别 户籍类型 应往届类别

是否残疾考生 残疾人证号 残疾类别 残疾等级

是否外省来甘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通知书邮寄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
高
中
阶
段
）

本
人
简
历

自何年何月 至何年何月 在何地何单位学习或工作 任何职务 证明人

有何特长

何时何地受何

奖励或处分

以下由考生所在学校（单位、社区）填写（仅限中职生及普通非应届生填写）

品德评价

备注：此表一式三份，一份装入考生纸质档案袋，一份由考生所在县教育考试招生机构留存备查，

一份由考生自己留存。

考生签字： 班主任签字：

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甘肃省普通高校招生考生报名表填写说明

1.“考试类型”栏。指全国统考、中职生升学考试两项。全国统考指参加 3+1+2

考试的考生。中职生指参加全省统考的职业高中、普通中专、技工学校的毕业生。

中职生在农林牧渔类、医药卫生类、工业类、土木水利类、信息技术类、财经商贸

类、旅游服务类、教育与文化艺术类等八类中选填一项。

2.“首选科目”栏。分为物理、历史2门科目。考生根据自身情况选报其中一门。

3.“再选科目”栏。分为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 4个科目。考生根据自

身情况选报其中两门。

4．“外语语种”栏。设英、俄、日、德、法、西班牙六种外语。考生应根据自

己所学的语种，选择其中一种语种填写。

5．“毕业类别”栏。分为普通高中毕业、中等师范毕业、职业高中毕业、技工

学校毕业、其他中等专业学校毕业、其他中等学历教育毕业、同等学力、高职（专

科）学历教育毕业及本科（含）以上学历教育毕业等九类。

6．“户籍类型”栏。考生在城市家庭户、农村家庭户、城市集体户和农村集体

户中选填一项。

7.“应往届类别”栏。考生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填应届或者往届。

8.“体艺统考类别”栏。考生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在非体艺统考考生、艺术类、体

育类中选填。

9.“专业类别”栏。体育考生在田径类，篮、排、足球类，体操、武术类中选

填一项。艺术类考生在美术与设计类、书法类、音乐类、舞蹈类、播音与主持类、

表（导）演类、戏曲类中选填一项。

10.“特殊考生类别”栏。考生在少年班、强基计划、高水平运动队、运动训练、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中选填一项。

11.“特殊考试类型”栏。考生在残障生、消防专项、保送生中选填一项（不参

加全国统考）。

12.“是否残疾考生”栏。仅限残疾考生填写，填写内容以《残疾人证》为准。

13.“是否加试民族语文”“加试民族语文名称”栏。仅限加试民族语文的考生

填写，并选填藏语文或蒙语文。

14.“是否外省来甘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是否同等学力”栏。仅限非我省户

籍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或同等学力考生选填。

15．“通知书邮寄地址”栏。考生填写考生本人可收到的通讯地址。此栏专为

邮寄考生《录取通知书》设置，填写务必准确，如因地址不详或书写错误造成投递

失误产生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16“联系电话”栏。联系电话是招生录取的重要联络途径，务必填写能联系到

考生的电话。

17.以上内容必须由考生本人填写并签字确认，班主任审核无误后签字确认。

《报名登记表》是招生录取的重要依据，请务必认真填写。如因报名信息错误或不

诚信等造成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18.“品德评价”栏。限中职生及普通非应届生所在学校（单位、社区）审查

填写。评语要求准确、简练。



附件 2

2024 年甘肃省普通高校招生考生报名资格审查表

考生号： 首选科目： 再选科目： 年 月 日

户

籍

信

息

栏

照片

姓 名 民族 性别

身份证号

户籍所在地

户口登记机关 籍贯

监护人姓名 民族 监护人身份 户籍类型

户籍所在地

身份证号

监护人姓名 民族 监护人身份 户籍类型

户籍所在地

身份证号

本人是否具有甘肃省高中阶段连续三年完整户籍 是  否 □

以上内容由考生本人填写，公安部门审核。

户

籍

审

核

户籍属 省(区、市) 市(州) 县(市、区)，民族 族，属 （城

市/农村）家庭户，（具有/不具有）甘肃省高中阶段连续三年完整户籍。

派

出

所

意

见

表内户籍信息属实。

审核人签字： 盖 章：

年 月 日



学

籍

栏

高中或中职毕业证编号（往届生填写） 考生类别

何时在何地、何校参加学考

学籍学校所在地 学籍学校

实际就读学校所在地 实际就读学校

学籍变动说明

本人是否具有甘肃省高中阶段连续三年完整学籍 是  否 □

学

籍

审

核

学籍

学校

意见

该同学于 年 月起至 年 月在我校注册高中学籍。

特此证明。

班主任签字： 校长签字： 盖 章：

年 月 日

就读

学校

意见

该同学于 年 月起至 年 月在我校实际就读，是 届高中毕业生。

特此证明。

班主任签字： 校长签字： 盖 章：

年 月 日

学籍

部门

意见

该同学（具有/不具有）甘肃省高中阶段连续三年完整学籍。

特此证明。

审核人签字： 盖 章：

年 月 日

备注：1.考生本人户籍有迁移情况的，须在表内填写迁入日期，无迁移情况的填写登记日期。

2.考生须先完成学籍地资格审核，审核合格后，再完成户籍地资格审核。此表一式三份，

一份装入考生纸质档案袋，一份由考生所在县级教育考试招生机构留存备查，一份由

考生自己留存。

考生签字： 监护人（父或母）：

年 月 日



2024 年甘肃省普通高校招生考生报名资格审查表

(中职升学考试)

考生号： 专业类别： 年 月 日

户

籍

信

息

栏

照片

姓 名 民族 性别

身份证号

户籍所在地

户口登记机关 籍贯

监护人姓名 民族 监护人身份 户籍类型

户籍所在地

身份证号

监护人姓名 民族 监护人身份 户籍类型

户籍所在地

身份证号

本人是否具有甘肃省高中阶段连续三年完整户籍 是  否 □

以上内容由考生本人填写，公安部门审核。

户

籍

审

核

户籍属 省(区、市) 市(州) 县(市、区)，民族 族，属 （城

市/农村）家庭户，（具有/不具有）甘肃省高中阶段连续三年完整户籍。

派

出

所

意

见

表内户籍信息属实。

审核人签字： 盖 章：

年 月 日

学

籍

栏

高中或中职毕业证编号（往届生填写） 考生类别

何时在何地、何校参加学考

学籍学校所在地 学籍学校

实际就读学校所在地 实际就读学校



学籍变动说明

学

籍

审

核

学籍

学校

意见

该同学于 年 月起至 年 月在我校注册高中学籍。

特此证明。

班主任签字： 校长签字： 盖 章：

年 月 日

就读

学校

意见

该同学于 年 月起至 年 月在我校实际就读，是 届高中毕业生。

特此证明。

班主任签字： 校长签字： 盖 章：

年 月 日

学籍

部门

意见

该同学（具有/不具有）甘肃省高中阶段完整学籍。

特此证明。

审核人签字： 盖 章：

年 月 日

备注：1.考生本人户籍有迁移情况的，须在表内填写迁入日期，无迁移情况的填写登记日期。
2.考生须先完成学籍地资格审核，审核合格后，再完成户籍地资格审核。此表一式三份，
一份装入考生纸质档案袋，一份由考生所在县级教育考试招生机构留存备查，一份由

考生自己留存。

考生签字： 监护人（父或母）：

年 月 日



2024 年甘肃省普通高校招生考生报名资格审查表

(外省来甘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考生号： 首选科目： 再选科目： 年 月 日

户

籍

信

息

栏

照片

姓 名 民族 性别

身份证号

户籍所在地

户口登记机关 籍贯

监护人姓名 民族 监护人身份 户籍类型

户籍所在地

身份证号

监护人姓名 民族 监护人身份 户籍类型

户籍所在地

身份证号

本人是否具有甘肃省高中阶段连续三年完整户籍 是  否 □

以上内容由考生本人填写，公安部门审核。

户

籍

审

核

户籍属 省(区、市) 市(州) 县(市、区)，民族 族，属 （城

市/农村）家庭户，（具有/不具有）甘肃省高中阶段连续三年完整户籍。

派

出

所

意

见

表内户籍信息属实。

审核人签字： 盖 章：

年 月 日

学籍

所在

公安

部门

意见

该同学父亲自 年 月 日在我省取得居住证，截止 2024 年 8 月 31 日居住时间满三年。

该同学母亲自 年 月 日在我省取得居住证，截止 2024 年 8 月 31 日居住时间满三年。

审核人： 盖 章：

年 月 日



学

籍

栏

高中或中职毕业证编号（往届生填写） 考生类别

何时在何地、何校参加学考

学籍学校所在地 学籍学校

实际就读学校所在地 实际就读学校

学籍变动说明

本人是否具有甘肃省高中阶段连续三年完整学籍 是  否 □

学

籍

审

核

学籍

学校

意见

该同学于 年 月起至 年 月在我校注册高中学籍。

特此证明。

班主任签字： 校长签字： 盖 章：

年 月 日

就读

学校

意见

该同学于 年 月起至 年 月在我校实际就读，是 届高中毕业生。

特此证明。

班主任签字： 校长签字： 盖 章：

年 月 日

现居住

地意见
居住地社区盖章：

年 月 日

学籍

部门

意见

该同学（具有/不具有）甘肃省高中阶段连续三年完整学籍。

特此证明。

审核人签字： 盖 章：

年 月 日

备注：1.考生本人户籍有迁移情况的，须在表内填写迁入日期，无迁移情况的填写登记日期。

2.考生须先完成学籍地资格审核，审核合格后，再完成户籍地资格审核。此表一式三份，

一份装入考生 纸质档案袋，一份由考生所在县级教育考试招生机构留存备查，一

份由考生自己留存。

考生签字： 监护人（父或母）：

年 月 日



2024 甘肃省普通高校招生考生报名资格审查表
(同等学力)

考生号： 首选科目： 再选科目： 年 月 日

户

籍

信

息

栏

照片

姓 名 民族 性别

身份证号

户籍所在地

户口登记机关 籍贯

监护人姓名 民族 监护人身份 户籍类型

户籍所在地

身份证号

监护人姓名 民族 监护人身份 户籍类型

户籍所在地

身份证号

考
生

报
考
申

请
(初级中等教育阶段学历证书附后)

以上内容由考生本人填写

派

出

所

审

定

意

见

该同学目前没有因触犯刑法被有关部门采

取强制措施或正在服刑，且本人户籍无外省迁转

轨迹。表内所填户籍信息属实。

审查人签字： 负责人签字：

派出所（盖章）：

年 月 日

学籍

学校

所属

教育

行政

部门

审核

意见

该同学目前初中毕业已满三年。

审查人签字：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此表一式三份，一份装入考生纸质档案袋，一份由考生所在县级教育考试招生机构留存

备查，一份由考生自己留存。

考生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 3

甘肃省普通高校招生专项计划报名参考条件

一、国家专项计划

实施区域及考生资格

实施国家专项计划的区域为省内 11 个市（州）的原 58 个

集中连片贫困县（市、区）。报考学生须同时具备下列三项条件：

（一）符合当年我省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报名条件；

（二）考生本人具有实施区域当地连续 3年以上户籍，其

父亲或母亲或法定监护人具有当地户籍；

（三）考生本人具有户籍所在县（市、区）高中连续 3 年

学籍并在学籍学校实际就读。

二、高校专项计划

实施区域及考生资格

实施高校专项计划的区域为省内 11 个市（州）的原 58 个

集中连片贫困县（市、区）及酒泉市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酒泉

市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等 3个少

数民族自治县。报考学生须同时具备下列三项条件：

（一）符合当年我省普通高校统一考试报名条件；

（二）考生本人及父亲或母亲或法定监护人户籍地在实施

区域的农村，考生本人具有当地连续 3年以上户籍；

（三）考生本人具有户籍所在县（市、区）高中连续 3 年

学籍并学籍学校实际就读。



三、地方专项计划

甘肃省范围内具有甘肃农村户籍的考生均可报考。以当年

普通高校统一考试招生报名时采集的甘肃省农村户籍信息为准。

四、建档立卡专项（原精准扶贫专项）

甘肃省2013年以来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中参加当年普通高

考报名并通过原扶贫部门审核确认的考生。此类考生单独建立

数据库，数据库上报（数据库名称及格式）按省教育厅、原省

扶贫开发办公室《关于开展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考生信息调查

摸底的通知》（甘教厅函〔2015〕7 号）执行。

五、革命老区专项

在我省庆阳市、平凉市和白银市会宁县参加当年高考报名

且高中阶段户籍在当地的考生。此类考生单独建立数据库。

六、省列少数民族紧缺人才培养专项计划

（一）藏区专项计划

实施区域：甘南藏族自治州和武威市天祝藏族自治县。

考生资格：户籍在我省甘南藏族自治州、武威市天祝藏族

自治县且参加当年普通高考报名考试的所有考生。

（二）其他民族地区专项计划

实施区域：临夏回族自治州、天水市张家川回族自治县、

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酒泉市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阿克塞

哈萨克自治县。

考生资格：户籍在上述市（州）、县（市、区）且参加当年

普通高考报名考试的所有考生。



七、农村订单定向免费本科医学生专项

我省农村订单定向免费本科医学生招生面向全省符合普通

高考报名条件的农村户籍生源，分市(州)招生。须同时具备下列

条件：

（一）符合当年统一高考报名条件；

（二）本人及父亲或母亲或法定监护人户籍地须为甘肃省

农村户籍，本人具有当地连续 3年以上户籍。第一次填报志愿

时考生只能报考面向本人户籍所在市(州)招生的院校，征集志

愿时甘肃籍农村户口且未被录取的考生均可填报未完成招生计

划的院校。另行采集和审查考生资格。

八、农村免费医疗人才专项（专科）

农村免费医疗人才专项（专科）面向甘肃省农村户籍考生，

以 2023 年普通高考报名采集的资格信息为准（考生需回户籍地

报考）。



附件4

甘肃省普通高校招生考生照顾政策登记表

市（州） 县（市、区） 特征代码 （可多选）

姓 名 性别 民族 考生类别

1 寸

照片

考生号 毕业学校

家庭住址

联系电话 电话 1 电话 2

称谓 姓名 民族 工作单位 居住地名

父亲（或监护人）

姓名

母亲（或监护人）

姓名

申报项目说明
考生签字：

年 月 日

审核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县级教育考试

招生机构 复核人员签章：

年 月 日

备注



项目申办说明
1.申办项目的考生须出具相关材料,按下表所列隶属关系到有关部门办理手续。

2.有多个特征项目的考生，审核时均在审核单位意见栏签字盖章。

3.此表一式三份，一份装入考生纸质档案袋，一份由考生所在县级教育考试招生机构留

存备查，一份由考生自己留存。符合优先录取政策的考生，可选填多项。符合加分政策的考

生至多选填两项，其中：全国性加分选填一项，地方性加分选填一项。

特征项目 特征代码 审核认定单位

台湾省籍考生 11 省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

归侨、华侨子女、归侨子女 12 省政府侨务办公室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 13 县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

烈士子女 14 民政部门

公安烈士子女 26 省公安厅

公安英模和因公牺牲、一级至四级因公伤残公安民警子女 27 省公安厅

消防救援人员烈士子女 28 省应急管理厅

平时荣获二等功、2次三等功或者战时荣获三等功以上奖励的消防救援人员的子女；一

级至四级因公伤残消防救援的子女；因公牺牲消防救援人员的子女；驻国家确定的三类

以上艰苦边远地区和西藏自治区工作累计满 20 年的消防救援人员的子女；在国家确定的

四类以上艰苦边远地区工作累计满 10 年的消防救援人员的子女

29 省应急管理厅

在服役期间荣立二等功（含）以上或被大军区（含）以上单位授予荣誉称号的退役军人 15 县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

残疾人民警察考生 16 县级公安部门

因公牺牲、一级至四级残疾军人的子女 17 县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

具有高考加分资格的“两州五县”少数民族考生 30 县级教育考试招生机构

具有高考加分资格的“两州五县”汉族考生 31 县级教育考试招生机构

具有高考加分资格的非“两州五县”民族乡(镇)的少数民族考生 32 县级教育考试招生机构

具有高考加分资格的非“两州五县”民族乡(镇)的汉族考生 33 县级教育考试招生机构

聚居少数民族考生（不具有高考加分资格） 19 县级教育考试招生机构

长期居住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考生（不具有高考加分资格） 20 县级教育考试招生机构

散居少数民族考生 21 县级教育考试招生机构

退出部队现役的考生 22 县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

平时荣获二等功或者战时荣获三等功以上奖励的军人的子女，驻国家确定的三类以上艰苦边

远地区和西藏自治区，解放军总部划定的二类以上岛屿工作累计满20年的军人的子女，在

国家确定的四类以上艰苦边远地区或者解放军总部划定的特类岛屿工作累计满10年的军人

的子女，在飞、停飞不满1年或达到飞行最高年限的空勤军人的子女，从事舰艇工作满 20

年的军人的子女，在航天和涉核岗位工作累计满 15 年的军人的子女

23
县级人民武装部（现役）

退役军人事务管理局（退役）

农村户口独生子女和二女结扎户子女考生 24 县级卫生健康部门

5A 级青年志愿者 25 共青团省委


